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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李文馨

電話：02-24301505#510

電子信箱：eee30224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基隆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特貳字第10802726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376570000A_1080272605A00_ATTCH1.pdf、376570000A_1080272605A00_ATTCH2.

doc、376570000A_1080272605A00_ATTCH3.docx)

主旨：轉知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」

部分條文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8年10月30日修正發布，

茲檢送發布令影本、前揭辦法條文、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

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8年11月12日基府社工參字第108016716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辦法為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

本法）修正，，爰修正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

處理及調查辦法」部分條文，共修正七條，修正要點如

下：

(一)為配合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，通報人員遇兒少(12歲以上

18歲滿之人)有少年事件處理法適用情形者，應依該法相

關規定處理，請各國中通報人員依修正條文配合辦理(修

正條文第四條)。

(二)因應本法第五十六條擴大適用保護、安置對象之規定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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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區分案件危急程度以利分級處理，修正第一級及第二

級案件樣態(修正條文第五條)。

(三)依本法第五十三條刪除提出調查報告時限，並授權明定

調查及其作業期程，爰於本辦法規定提出調查報告之時

限(修正條文第七條)。

(四)為使案件處理具彈性及即時性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得以書面或其他方式，通知兒童及少年之就讀學校

與教育主管機關有關其緊急安置及後續緊急安置情形或

結果(修正條文第八條、第九條)。

三、請至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kl.edu.

tw/v7/eduweb/)/處務公告/序號：70849下載旨揭辦法之檔

案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(含市立高級中學)、基隆市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基隆市各

私立國民小學、基隆市各公私立幼兒園(含國小附幼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

處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基隆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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